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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暂住证在我省将成为历史
10月1日起启用居住证，流动人口将享受更多的当地居民待遇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
之差，其实体现的是政府职能的转
变。”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
家、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
水说，“暂住证”的背后有着城市对
流动人口的一种歧视，含有的是一
种不平等的地位。“居住证”则多了
平等，其最大的变化是居住证随之
带来的还有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公共
服务的权益。《办法》第三章专门增
加了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公共服
务，占了很大篇幅。

“《办法》中的很多规定都是体
现了城市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张法
水说，从新办法和老办法的名称也
能看出不同，“原来的是《山东省暂
住人口管理办法》，而即将实施的是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
除改变了暂住人口的称呼外，还多
了‘服务’二字，这表明办法制定的
宗旨和目的有很大转变。”

本报记者 郭静

格专家观点

一字之差，
多了权益和服务

本报济南6月20日讯(记者
刘红杰) 从省财政厅获悉，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率，使广大农村孕产
妇享有安全、有效、规范和便捷
的孕产期保健服务，今年，省级
财政积极筹措资金1 . 97亿元，
大力支持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据介绍，根据中央对我省
2011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人
数确认和2012年任务量下达等
情 况 ，省 财 政 下 达 补 助 资 金
1 . 97亿元，对72 . 2万名具有农
村户籍、在定点助产医疗机构
住院分娩、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的孕产妇住院分娩进行补助。

省财政根据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和财力状况，对东、中、西
部地区进行分类补助，并按照

“当年全额预拨、次年考核结
算、差额多退少补”的原则，年
初按照上年度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人数和上年末实际住院分
娩的农村孕产妇人数，统筹考
虑各地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考
核情况，结算上年度省财政资
金，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本报济南 6月 20日讯 (记者
刘红杰 ) 近日，省财政下达

资金3 . 6亿元，专项用于农村中
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下达
与各地财力、革命老区、工作绩
效、教育支出比例和工程规划
挂钩。

将各地农村中小学校舍面
积作为主要分配因素，并根据人
均财力设定资助强度系数，重点
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将沂蒙革命
老区和菏泽市的农村中小学校
舍面积上浮10%参与分配，加大
对其支持力度，并要求各地也要
将专项资金重点用于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

该资金由省直接拨付至县
级特设专户，实行严格项目管
理。改造项目必须是校舍维修改
造数据库中的项目，并首先用于
校舍安全工程规划项目，每个项
目省级补助资金不少于 100万
元，确保改造一所、完成一所。

我省3 . 6亿元改造

农村中小学校舍

本报济南6月20日讯(记者 郭
静) 20日，从省政府获悉，今年10
月1日起，我省将实施《山东省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行居住登记
制度，这也意味着暂住证制度在我
省将成为历史，持有居住证的流动
人口将享受更多的和当地居民同
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

《办法》规定，年满16周岁的流
动人口应当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3
日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
材料，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居
住登记。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发放免
收任何费用。居住证一人一证，有
效期限分别为1年和3年。

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可以
享有更多权益和公共服务。除了驾
驶证申领、机动车登记、子女义务
教育入学等享受同等待遇外，具有
本省户籍且在居住地居住满一年
的，可以在居住地申请普通护照、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

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山东省
人民政府鲁政发〔1995〕118号颁布，
1998年4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90号修订)同时废止。

但流动人口在本办法实施前
已经依法申领暂住证的，在暂住证
有效期内可以继续使用，并享受本
办法规定的居住证持证人享有的
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

《办法》还提到，将建立全省统
一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服务管理
平台，实现居住登记、计划生育、劳
动保障等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流动人口在宾馆、酒店、
旅店等旅馆业内住宿以及在
医疗机构住院就医，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旅馆业住宿登记或
者住院登记的，可以不办理居
住登记。

流动人口拟在居住地居
住30日以上的，公安派出所应
当发放居住证。以下情形，可
以不发放居住证：未满16周岁
或者已满70周岁的；在居住地
全日制教育机构学习、培训
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在救助管理机构滞站的。

居住证一人一证，有效期
限分别为 1年和 3年。有以下
条件之一可申请三年期居住
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的；已购买房屋或者
已租赁房屋并持有房屋租赁
登记备案证明的；符合居住地
落户条件，尚未办理户口迁移
的；可以发放3年期居住证的
其他情形。

外地居住超30天

要办居住证

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有补助

本人不申报

将会受处罚

流动人口未申报居住登
记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元以
下罚款。

房屋出租人或者其委托
代理人应当在流动人口入住
后24小时内登记其姓名、身份
证件种类和号码等基本情况，
并在 3个工作日内向公安派
出所报告，督促流动人口申报
居住登记。未登记报告的将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另外，用人单位聘用流动
人口，应当自聘用之日起3个
工作日内组织流动人口申报
居住登记。其他如大型集贸市
场、商品集散地管理机构，也
应当自流动人口入住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将流动人口基本
情况报告公安派出所，并督促
流动人口申报居住登记。

流动人口如果离开居住
地到其他县(市、区)居住，本人
或者其近亲属、房屋出租人、用
人单位等应当及时到公安派出
所办理居住登记注销手续。

居住满一年

就地办护照

流动人口依法享有参加
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保障；
国家规定的传染病防治、儿
童计划免疫等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
的住房保障政策等。

流动人口还享有在居住
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
动车注册登记手续；在居住地
办理出入港澳地区的商务签
注手续；具有本省户籍且在居
住地居住满一年的，可以在居
住地申请普通护照、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往来
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

流动人口符合居住地规
定条件的，其适龄子女接受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应当与
常住户口学生同等对待。

流动人口符合居住地人
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申
请常住户口。

老办法规定暂住证期
限最长为一年。新办法则
提出，流动人口可申请一
年或三年期居住证。

◎申领条件◎ ◎相应责任◎ ◎享受权益◎

新政解读

对于没有按规定申报
居住登记的，办法也做了
具体规定，并制定了具体
处罚措施。

与老办法相比，将要
实施的新办法大篇幅增加
了流动人口应享有的权益
和公共服务。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10月1日实施后，暂住证将在我省成为历史。（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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